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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育学院办【2025】7号

杭州师范大学丰子恺奖教金（美育教学奖）奖励办法（试行）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弘扬“真、善、美”的育人理念，树立“科学之美求真、人文之美向善、艺术之美臻美”的大美育观，构建“通识、学科、实践”三位一体的美育课程体系，激励教师投身美育教学和美育实践活动，特制定此奖励办法。
1、 奖项设置
丰子恺奖教金（美育教学奖）每年评选一次，每次评选美育教学优秀奖2名、美育教学优秀青年奖（年龄不超过40周岁）4名、美育实践指导奖2名。如当年度无符合标准人选，名额可空缺。
2、 评选范围
学校在编在岗且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可参加评选，凡已获得美育教学奖者不重复参评同类奖项。
三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。潜心教书育人，关心学生学习和成长，育人成绩突出，深受师生好评和喜爱。 
（二）在美育教学和美育实践中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弘扬中华美育精神,坚定文化自信,把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，潜移默化地彰显美育育人实效。
（三）参评教师应符合以下至少一项条件：
1.长期开设“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”通识选修课程，能够充分挖掘和运用课程蕴含的美育教育资源，在课程目标设定、教学设计、评价方式、课堂实施等方面能突出美育浸润，育人效果明显。学生认可度高，具有标杆和示范引领作用。
2.开展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（艺术类专业课程除外）教学过程中，能将美育理念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，挖掘课程所蕴含的科技美、人文美和艺术美，让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，获得审美体验、提升审美能力。
3.在美育理论研究、教材建设方面取得重要成果，能有效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，出版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论著、教材或配套教学资源；
4.积极指导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开展美育学科竞赛、美育社团、艺教实践、公共艺术项目等活动，成绩显著，影响良好。
（四）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评教成绩进入全校前50%，教学效果优秀。
四、评审机构
[bookmark: _GoBack]1.学校设立“丰子恺奖教金（美育教学奖）”评审委员会，由李叔同美育学院（叔同书院）院长任主任委员，分管美育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担任副主任委员，教务处、团委、相关教学单位，负责奖项的组织实施、评选审定、过程监督与结果公示等工作。
2.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美育学院教务与通识办公室，负责奖项的宣传发布、申报材料接收、评选组织、公示及材料归档等事务。  
五、评选程序
1.教师申报。凡符合评选范围和条件的教师可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材料。
2.学院审核推荐。各学院依照评选条件对教师申报资格进行初审后，由院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推荐参评人选。
3.学校审核。“丰子恺奖教金（美育教学奖）”评审委员会组织对参评人员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对存在虚假信息或有疑义、不符合评选条件或有教学事故者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4.学校评审。由“丰子恺奖教金（美育教学奖）”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专家评审并提出建议名单。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最终获奖人选。 _
5.获奖名单报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会审核。
6.结果公示。最终评定结果在学校相关网站上公示 7 天。
六、奖励金额
丰子恺美育教学优秀奖每人奖励人民币 10,000元，丰子恺美育教学优秀青年奖每人奖励人民币 5,000元，丰子恺美育实践指导奖每人奖励人民币 5,000元。奖金由“杭州师范大学李叔同美育学院（叔同书院）‘丰子恺奖教金’”资助。
七、附则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；
本办法由李叔同美育学院（叔同书院）负责解释。







教务处
李叔同美育学院（叔同书院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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